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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

生， 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號附約第 3章第 3.1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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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7 年 7 月 9 日，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

捷）一架 DA-40NG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88123，於臺北時間 1622

時自臺東/豐年機場（以下簡稱豐年機場）飛往高雄國際機場（以下簡稱小

港機場），機上載有 1 名飛航教師及 2 名學習駕駛員，執行 AFA72 航班儀

器飛行訓練。該機約於 1705時因發動機遭遇故障，迫降於小港機場西南方

12浬處海面。機上 3名組員獲救送醫，事故機沒入海中。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號附約相關內容，

運安會為負責本次飛航事故調查之獨立機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構）

包括：奧地利運輸部、鑽石飛機工業集團、Austro Engine 有限公司、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及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8年 5月完成，依程序於 108年 6月 25

日經飛安會改制前之第 80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

意見。經彙整相關意見後，調查報告於民國 108年 11月 1日改制後之運安

會第 5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民國 108年 11月 18日發布調查報告。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調查發現共計 8 項，

改善建議共計 5項，如下所述。 

壹、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因發動機注油器孔蝕劣化，使注油量異常增加，造成第 4缸活塞

冠遭受不正常熱應力產生破孔，滑油自破孔洩漏盡，最終導致發動機熄

火失去動力。（1.16.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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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依據原廠發動機維修手冊，事故發動機於使用 1,800 小時或 12 日歷年

須執行翻修，翻修前無針對注油器進行檢修之要求。原廠檢測報告指出

事故發動機注油器於使用超過 900飛行小時後注油器噴油功能劣化，增

加發動機失效的風險。（1.6.3, 1.16.2, 2.1.2） 

其他調查發現 

1. 安捷航務手冊水上迫降操作相關內容雖編列於航務手冊附錄 11 水上迫

降操作程序中，但未見於水上及陸上緊急應變程序，可能影響飛航組員

於遭遇緊急狀況時之應變。（1.6.2, 1.16.2, 2.2.1） 

2. 安捷現行救生衣檢查項目 2.電池檢查未包含電池續電力檢查。本案救生

衣電池於每 2年送原廠執行週期檢查屆期前，發生定位燈遇水後不亮或

亮度不高之現象。（1.15.3, 2.2.2） 

3. 飛航組員處理緊急狀況所執行之程序及水上迫降過程，符合各項程序之

規範。（1.15.4, 2.3） 

4. 安捷現有機隊尚未具備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

民航局之 ADS-B 基站設置位置受地形影響，於低高度如花東縱谷區域

之監視涵蓋範圍亦較少。（1.18.4, 2.4） 

5. 本事故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無證據顯示飛航組

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精影響，該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

（1.5, 2） 

6. 該機事故前一周之每日檢查、飛行前/後檢查紀錄及事故發生前一個月

內飛機維護紀錄簿以及飛機及發動機定檢工單，均無異常登錄。檢視事

故機適航指令無應執行未執行項目。（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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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改善建議 

基於 Austro Engine 發動機製造公司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發布強制

技術通報 No. MSB-E4-025；EASA 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5 日發布適航指令

No: 2019-0041；民航局核准前述維護計畫並於民國 108年 2月 27日發布適

航指令編號：CAA-2019-02-017。另民航局核備安捷飛航訓練中心有關未來

遭遇水上迫降之安全教育及強化作為。本會認為前述措施應可改善事故發

動機注油器於使用超過 900 飛行小時後，可能發生功能劣化增加發動機失

效及未來遭遇水上迫降之風險，針對前述相關議題不再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致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 研擬救生衣電池續電力檢查或其他可確保續電力於任何時機穿戴皆具

合格蓄電力之方法。（TTSB-ASR-19-11-001） 

2. 洽飛機製造公司研擬升級現有機隊航電系統使其具備廣播式自動回報

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以提升航跡資訊完整性。（TTSB-ASR-

19-11-002）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安捷建立確保救生衣電池續電力之機制。（TTSB-ASR-19-11-003） 

2. 督導安捷洽飛機製造公司研擬升級現有機隊航電系統使其具備廣播式

自動回報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之可行性，以提升航跡資訊完整

性。（TTSB-ASR-19-11-004） 

3. 評估於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系統（ADS-B）之監視涵蓋範圍受地形影響

地區增設接收基站之可行性，以提升前揭區域低高度作業航空器之動態

監控。（TTSB-ASR-19-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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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已完成之改善措施 

Austro Engine發動機製造公司 

1. Austro Engine發動機製造公司於民國 107年 10月 1日發布強制技術通

報 No. MSB-E4-025。 

歐洲航空安全署 

1. EASA於民國 108年 2月 25日發布適航指令 No: 2019-0041。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 安捷依據發動機製造廠 Austro Engine 公司發布之強制技術通報 No. 

MSB-E4-025修訂維護計畫，並經民航局核准施行。 

2. 安捷於民國 107年 7月 12日提報民航局有關未來遭遇水上迫降之安全

教育及強化作為。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民航局核准事故發動機燃油注油器使用時間為每 900 飛行小時屆期更

換之維護計畫，並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7 日發布適航指令編號：CAA-

2019-02-017。 

2. 民航局核備安捷所提有關未來遭遇水上迫降之安全教育及強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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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7 年 7 月 9 日，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

捷）一架 DA-40NG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88123，於臺北時間 1622

時1自臺東/豐年機場（以下簡稱豐年機場）飛往高雄國際機場（以下簡稱小

港機場），機上載有 1 名飛航教師及 2 名學習駕駛員，執行 AFA72 航班儀

器飛行訓練。該機約於 1705 時因發動機故障，迫降於小港機場西南方 12

浬處海面。機上 3名組員獲救送醫，事故機沒入海中。 

此次飛行訓練計畫是由豐年機場起飛，到小港機場執行儀器進場及儀

器離場訓練後返回豐年機場。1名學習駕駛員甲坐在左座擔任操控駕駛

員，飛航教師坐在右座擔任監控駕駛員，另 1名學習駕駛員乙坐在後座擔

任觀察員。 

訪談紀錄顯示，事故機起飛前檢查正常，起飛、爬升到 8,000呎巡航高

度時所有飛行儀表正常。當航機飛過恆春後，高雄近場臺管制員（以下簡

稱航管）指示下降高度到 3,000呎，準備執行小港機場 09跑道儀器降落系

統（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ILS）進場。當航機飛過小琉球附近約 3到 4

分鐘，高度約 3,000呎時，學習駕駛員甲發現飛機有明顯的抖動現象，發動

機聲音異常，機上 3人也聞到疑似滑油燒焦的異味。 

依據航管對話抄件及訪談紀錄顯示，1700:57時，事故機駕駛員告知航

管人員飛機發動機有問題，請求雷達引導至小港機場落地。接著飛機的儀

表顯示發動機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A與 B同時失效，此時

飛航教師接手擔任操控駕駛員，由學習駕駛員甲幫忙執行 ECU A/B同時失

效的檢查程序。當確認發動機有狀況發生後，事故機於 1702:55時向航管宣

                                           

1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即國際標準時間（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加 

8 小時，採 24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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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迫情況（pan-pan），請求儘速降落。接著滑油低壓（oil pressure low）

警示燈亮起，學習駕駛員甲立即執行滑油壓力檢查程序，才執行幾秒鐘發

動機就自動停止，螺旋槳停止旋轉。此時高度大約是 2,300呎到 2,500呎，

飛航組員開始執行風旋轉速發動機啟動（windmill engine start）程序，但是

無法重新啟動發動機。1704:42時，事故機向航管宣告遇險情況（mayday），

表示將迫降在海面上。 

訪談紀錄顯示，在執行發動機重新啟動程序時，航機速度大約維持在

88 浬/時最佳下滑速度直到準備迫降海面，開始減速至約 67 到 68 浬/時帶

桿繼續減速後迫降海面。機上 3 名組員於脫離航機後漂浮在距離小港機場

約 12浬海面上，隨後由救難人員救起送醫，航機沉入水中。 

1.2 人員傷害 

事故機共搭載 3名組員，其傷亡情況如表 1.2-1。 

表 1.2-1 傷亡統計表 

傷亡情況 飛航組員 客 艙 組 員 乘 客 其 他 小 計 

死 亡 0 0 0 0 0 

重 傷 0 0 0 0 0 

輕 傷 3 0 0 0 3 

無 傷 0 0 0 0 0 

總 人 數 3 0 0 0 3 

1.3 航空器損害 

航空器全毀。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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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事故機駕駛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表 1.5-1駕駛員基本資料表 

項 目 飛 航 教 師 2 學 習 駕 駛 員 甲 

性 別 男 男 

事 故 時 年 齡 29 28 

進 入 安 捷 日 期 民國 106 年 2月 民國 106 年 8月 

航 空 人 員 類 別 飛機教師駕駛員 飛機自用駕駛員 

檢 定 項 目 DA-40NG DA-40NG 

發 證 日 期 民國 106年 6月 13日 民國 107 年 4月 9日 

到 期 日 期 民國 108年 6月 12日 民國 112 年 4月 8日 

體 格 檢 查 種 類 

終 止 日 期 

甲類駕駛員 

107年 8 月 31日 

甲類駕駛員 

107年 7 月 31日 

總 飛 航 時 間 3 762.6 小時 119.5 小時 

事 故 型 機 飛 航 時 間 737.1 小時 119.5 小時 

最近 1 2 個月飛航時間 544.1 小時 119.5 小時 

最近 9 0 日內飛航時間 166.3 小時 36.7 小時 

最近 3 0 日內飛航時間 57.3 小時 11.7 小時 

最 近 7 日 內 飛 航 時 間 21.1 小時 3.0 小時 

事故前 2 4 小時飛航時間 4.5 小時 0.8 小時 

派飛事故首次任務前之休息

期 間 4 
14.5 小時 46.0 小時 

1.5.1.1 飛航教師 

飛航教師為中華民國籍，於民國 104 年開始學習飛行，於民國 106 年

2 月加入安捷，民國 106 年 3 月取得中華民國飛機商用駕駛員檢定證，並

                                           

2 指具飛航教師資格者，經民航局核准或認可之航空人員訓練機構擔任飛航教學之航空器駕駛員。 
3 本表所列之飛航時間，均包含事故航班之飛行時間，計算至事故發生當時（約 17:07 時）止。 
4 休息期間係指符合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定義，「組員在地面毫無任何工作責任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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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安捷接受飛航教師訓練，於同年 6 月取得中華民國飛機教師駕駛員

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飛機，陸上，單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Single-Engine 儀器飛航 Instrument Rating DA-40NG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

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欄及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空白。 

飛航教師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7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之註記為：「視力需戴眼鏡矯正 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lenses.」。該員於當日執行任務前於豐年機場，由安捷航務處

執行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1.2 學習駕駛員甲 

學習駕駛員甲為中華民國籍，於民國 106 年 8 月進入安捷接受飛航訓

練。目前持有中華民國飛機自用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

「飛機，陸上，單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Single-Engine DA-40NG具有於航

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欄內之註記為：「DA-40NG 禁止夜航 DAY VFR 

ONLY」，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空白。 

學習駕駛員甲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6

年 7月 27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之註記為：「視力需戴眼鏡矯正 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lenses.」。該員於當日執行任務前於豐年機場，由安捷

航務處執行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2 飛航組員事故前 72小時活動 

飛航教師事故前 72小時活動如下： 

7月 7日： 早上約 0830 時起床，約在 1040 時到達學校，

與學員簡報過後，搭乘 1100時的交通車至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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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進行飛行訓練，於 1800時左右訓練結束後搭

交通車回辦公室，於 2040時左右完成所有訓練

紀錄填寫後返家休息，約在 2300時左右就寢。 

7月 8日： 早上約 0900 時起床，約在 1045 時到達學校，

與學員簡短做完簡報後便搭 1100時交通車至停

機棚，執行 2 梯次訓練後返回辦公室休息。於

1830再搭交通車到停機棚，執行一小時的夜航，

約在 2015 時落地，回到辦公室後約在 2100 時

左右完成所有訓練紀錄填寫，約在 2230時返家

休息，2320時就寢。 

7月 9日： 早上約 0900 時起床，約 1050 時到達學校，與

第 1 梯次訓練學員簡報當天目視前往臺南的路

線及注意事項後，搭 1130時的交通車前往停機

棚，約 1230 時起飛，往返臺南後於 1500 時左

右在豐年機場落地，過程天氣晴朗，無顯著天

氣，隨後在休息室與事故航班學員簡報飛行路

線及訓練科目，約在 1620時起飛前往小港機場。 

學習駕駛員甲事故前 72小時活動如下： 

7月 7日： 早上約 0800時起床，1400時到學校準備資料，

1500 時搭車到棚廠準備去臺南，因臺南雷雨取

消訓練，約 2300時後就寢。 

7月 8日： 當日無訓練，早上 8點多起床，約 2300時後就

寢。 



 

6 

 

7月 9日： 早上約 0800時起床，1400時到學校準備資料，

1500時搭車到棚廠準備飛行訓練。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與發動機基本資料 

該航空器基本資料統計至民國 107年 7月 9日，如表 1.6-1及表 1.6-2。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7年 7月 9日） 

國 籍 中華民國 

航 空 器 登 記 號 碼 B-88123 

機 型 DA-40NG 

製 造 廠 商 DIAMOND AIRCRAFT INDUSTRIES 

出 廠 序 號 40.N088 

出 廠 時 間 民國 102年 3月 

接 收 日 期 民國 105年 6月 

所 有 人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使 用 人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國 籍 登 記 證 書 編 號 103-1305 

適 航 登 記 證 書 編 號 106-10-215 

適 航 證 書 生 效 日 民國 106年 10月 1日 

適 航 證 書 有 效 期 限 民國 107年 9月 30日 

航 空 器 總 使 用 時 數 1,722:15 

航 空 器 總 落 地 次 數 3,808 

上 次 定 檢 種 類 100小時定檢 

上 次 定 檢 日 期 民國 107年 7月 4日 

上 次 定 檢 後 使 用 時 數 21:13 小時 

上 次 定 檢 後 落 地 次 數 52次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1,280 Kg（2,822 lbs） 

最 大 著 陸 重 量 1,280 Kg（2,822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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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機基本資料詳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7年 7月 9日） 

製 造 廠 商 Austro Engine GmbH（AE Ltd） 

編 號 / 位 置 N/A 

型 別 E4 / AE300 

序 號 E4-A-00128 

製 造 日 期 民國 101年 12月 

最 近 裝 機 日 期 N/A 

上 次 定 檢 種 類 100小時定檢 

上 次 定 檢 日 期 民國 107年 7月 4日 

上次維修廠檢修後使用時數 21:13 小時 

上次維修廠檢修後使用週期數 52次 

總 使 用 時 數 1,722:15 小時 

總 使 用 週 期 數 3,808次 

1.6.2 維修資訊 

查閱該機事故前一周之每日檢查、飛行前/後檢查紀錄及事故發生前一

個月內飛機維護紀錄簿以及飛機及發動機定檢工單，均無異常登錄。檢視

事故機適航指令無應執行未執行項目。 

1.6.3 發動機相關維護計畫與文件 

依據事故發動機維修手冊（engine maintenance manual, EMM）E4.08.04

於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發布之版本中，事故發動機 E4 型於使用 1,800 小

時或 12日歷年必須執行翻修，定期維修檢查項目中，燃油系統部分無相關

針對注油器進行檢修之要求。 

檢視事故機及發動機相關之適航指令及技術通報中，事故前並無針對

注油器發布構型修改或增訂檢查項目。事故當時發動機總使用時間為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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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小時，過去無更換注油器紀錄。惟 EMM 05-30章節，針對 E4P5型發動

機之定期維修檢查中指出，該型發動機之注油需於每 900 飛行小時屆期前

進行更換，但事故發動機 E4型並無此項要求。 

事故後 Austro Engine 發動機製造公司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發布一

則強制技術通報（mandatory service bulletin, MSB）No. MSB-E4-025（詳附

錄 1）；繼而該發動機製造公司之監理機關歐洲航空安全署（European Unio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依據前述 MSB 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5 日發

布適航指令（Airworthness Diretive, AD）AD No: 2019-0041（詳附錄 2）；隨

後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依據前述 AD 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7 日發布適航指令，編號：CAA-2019-02-017（詳附錄 3）。前述文件

內容係針對事故機 E4型發動機之注油器建立使用時間之管制機制，修訂該

型發動機注油器之使用時間為 900飛行小時屆期更換。 

1.6.4 載重與平衡 

表 1.6-3為事故機載重與平衡相關資料。 

表 1.6-3載重及平衡相關資料表 

最 大 零 油 重 量 1,200.0公斤 

實 際 零 油 重 量 1,153.1公斤 

最 大 起 飛 總 重 1,280.0公斤 

實 際 起 飛 總 重 1,276.5公斤 

起 飛 油 量 123.4公斤 

預 計 航 行 耗 油 量 59.2公斤 

最 大 落 地 總 重 1,280.0公斤 

預 計 落 地 總 重 1,217.3公斤 

起 飛 重 心 位 置 2.5公尺 

                                           

5 Austro Engine 發動機製造公司生產之 E4系列發動機，基本可分為 E4（銷售名稱為 AE300）及 E4P（銷

售名稱為 AE330）構型。E4系列發動機為液態冷卻式直列四衝程四缸發動機，採共軌直接燃料噴射，

並有渦輪增壓渦輪設計。所有部件均由 ECU 控制。E4 系列構型的動力效能差異簡述如後：  

E4: 168 hp (metric)/Torque 513 Nm at 2300 PropRPM, Max. certi fied alti tude 18,000 f t.  

E4P: 180 hp(metric)/Torque of 548 Nm at 2300 PropRPM, Max. certified altitude 20,00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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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地 重 心 位 置 2.5公尺 

註：重心位置：1,280.0公斤時，重心範圍為距基點

2.46 至 2.53公尺；1,217.0公斤時，重心範圍為距

基點 2.44至 2.53公尺。 

1.7 天氣資料 

事故當日相關機場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豐年機場 1630 時：風向 080 度，風速 9 浬/時，風向變化範圍 050 度

至 120度；能見度大於 10公里；稀雲 1,800呎、疏雲 2,200呎、裂雲 4,500

呎；溫度 30℃，露點 24℃；高度表撥定值 1007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

變化；備註—高度表撥定值 29.75吋汞柱。 

小港機場 1700 時：風向 300 度，風速 8 浬/時，風向變化範圍 250 度

至 350 度；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鄰近有陣雨；稀雲 1,500 呎、裂雲 3,000

呎、裂雲 7,000呎；溫度 32℃，露點 24℃；高度表撥定值 1004百帕；趨勢

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高度表撥定值 29.67吋汞柱。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無相關議題。 

1.10 場站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1 飛航紀錄器 

該型最大起飛重量為 1,280公斤之單發動機航空器，根據民航局「航空

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及其核定採用之國際飛航標準規範，該型機不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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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座艙語音紀錄器及飛航資料紀錄器。 

1.11.1 航管雷達資料 

事故後本會取得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提供之多重監測追蹤系統（multi 

sensor tracking system, MSTS）資料，包括：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時間、經度、緯度、Mode-C高度、訊號源等。 

依據 MSTS 資料，當日 1622 時事故機從豐年機場 04 跑道起飛，1635

時爬升至巡航高度 8,000呎。該機於 1647:22時通過屏東縣竹坑村附近山區

後開始下降高度，1655時於小港機場南方約 22浬、小琉球南方約 7.6浬處

停止下降並維持高度 3,200 呎。1700:56 時再度開始下降並持續至 1705:50

時 MSTS 停止記錄為止，停止記錄位置為北緯 22 度 24 分 16.02 秒、東經

120 度 13 分 54.80 秒、高度 606 呎，位於小港機場 09 跑道南偏西方約 12

浬處。圖 1.11-1為 MSTS平面航跡圖。圖 1.11-2為 MSTS高度及地速變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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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MSTS平面航跡 

 

圖 1.11-2 MSTS高度及地速變化圖 

1.11.2 飛航資料紀錄 

事故機裝有一套 Garmin G1000 航電系統，具備飛航資料記錄之功能

（含飛航軌跡、航機動態、導航及發動機相關資訊，儲存於系統 SD記憶卡

中）。 

事故發生後，本會取得該機 G1000 SD 記憶卡，並進行資料下載及解

讀。記錄之資料包括：導航資料（GPS 時間、經度、緯度、GPS 高度、地

速、航向、航跡角）、大氣資料（氣壓高度、風速、風向）、航機動態資料（空

速、垂直速率）、航機姿態資料（俯仰角、坡度）、發動機資料（發動機轉速、

動力設定、燃油存量、燃油消耗量、燃油壓力、滑油壓力、滑油溫度）、加

速度及無線電設定等參數。該機 G1000 記錄之空速、高度與發動機相關參

數時序變化如圖 1.11-3，其中事故發生期間相關參數時序變化如圖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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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下： 

1. 事故當日，該機於臺北時間 1622時自豐年機場 04跑道起飛，1635

時到達巡航高度約 8,000呎，1655時下降至約 3,200呎高度後停止

下降。 

2. 1655時至 1700時滑油溫度自華氏 230度上升至華氏 250度，滑油

壓力自 68.5 psi 下降至 61.2 psi，期間除燃油壓力於 1658:35 時在

10秒間於 58.5 psi上升至 71.6 psi之外其他發動機相關參數無較大

變化。 

3. 1700:01時至 1700:07時，滑油壓力自 61.7 psi上升至 76.3 psi，之

後開始持續下降。 

4. 1700:07時至 1701:40時，滑油壓力自 76.3 psi下降至 25.7 psi，滑

油溫度自華氏 252 度上升至華氏 280 度，發動機轉速之波動自原

本平均 2,020 rpm至 2,060 rpm之間，擴大至 1,980 rpm至 2,100 rpm

之間振盪，動力設定之波動自原本的 74%至 76%之間，擴大至 72%

至 81%之間，該機高度自 3,248 呎下降至 3,064 呎，空速自 122.6

浬/時下降至 108.8浬/時。 

5. 1701:40時至 1701:44時之間，動力設定自 75%下降至 0%，發動機

轉速自 1,979 rpm 下降至 1,766 rpm，燃油消耗量自 6.58 gph 下降

至 0 gph，燃油壓力自 71.4 psi上升至 73.3 psi，滑油壓力自 25.7 psi

下降至 24.9 psi，滑油溫度維持華氏 280度。 

6. 1701:44 時至 1704:01 時之間，滑油溫度維持在華氏 279 至 282 度

之間，滑油壓力自 24.9 psi下降至 5.8 psi，該機高度自 3,044呎下

降至 2,263 呎，空速自 107.8 浬/時下降至 88.3 浬/時，此期間動力

設定在 70%至 0%之間來回，發動機轉速於 1,250 rpm至 2,050 rpm

之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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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04:02時，動力設定與發動機轉速同時降至 0%與 0 rpm，滑油壓

力 4.57 psi，滑油溫度華氏 279 度，燃油壓力 70.9 psi，該機高度

2,253呎，空速 88.1浬/時。 

8. 1704:03時至 1706:17時之間，該機動力設定與發動機轉速維持 0%

與 0 rpm，該機高度自 2,237呎下降至 48呎，空速自 87.7浬/時下

降至 85.6浬/時，此期間於 1704:25時發動機轉速升至 206 rpm，2

秒鐘後回到 0 rpm，電壓同步由 24.3 V 下降至 23.3 V 後回到 24.3 

V。 

9. 1706:17時，G1000停止記錄，此時該機位置北緯 22度 24分 16.02

秒、東經 120度 13分 54.80秒，空速 85.6浬/時，航向 29.5度，俯

角 3度，左坡度 1度，高度 48呎，下降率 683呎/分。 

 

圖 1.11-3 該機 G1000紀錄參數（事故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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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該機 G1000紀錄參數（事故期間）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依據駕駛員訪談資料航機迫降海面時機體仍完整，本會於民國 107 年

7月 15日接獲通報，屏東縣漁民撈獲安捷 AFA72事故機殘骸。因事故機遭

漁船拖網纏住後，自外海拖行至東港鹽埔漁港，途中部分機體及零件遭受

水流衝擊損毀或遺失。殘骸於撈起時，左翼除翼尖小翼（winglet）遺失外大

致完整，右翼部份斷裂脫離，部分仍與機身相接；機尾（empennage）裂斷，

內部操控連桿及線路使其與機身仍連接；前座艙門（canopy）門框損毀，明

膠玻璃破裂，大部分遺失；後座艙門遺失（詳圖 1.12-1 及圖 1.12-2）。3 片

螺旋槳皆自槳葉中段部位斷裂（詳圖 1.12-3）。後座艙兩門門閂孔無異常損

壞，機門上兩絞鍊斷裂，艙門支撐桿與後座艙門脫離遺留於機身上（詳圖

1.12-4）。主要殘骸包含主機身、左右機翼以及機尾部分送往豐年機場存放

（詳圖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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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事故機殘骸自水中吊起 

 

圖 1.12-2 事故機殘骸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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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發動機與駕駛艙儀表板 

 

圖 1.12-4 後座艙門絞鍊及門閂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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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5事故機存放於豐年機場 

1.13 醫療與病理 

3名組員海上獲救後，被送往高雄小港醫院接受治療，傷勢情形如下： 

 飛航教師：輕微擦傷，留院觀察一天（次日）後出院。 

 學習駕駛員甲：手切割傷，傷口縫合 3針，並有肺浸潤現象，經醫

師診斷未嚴重到需要引流，採自體排水，少部分於體內吸收，留院

觀察一天（次日）後出院。 

 學習駕駛員乙：脖子肌肉拉傷，有肺浸潤現象，留院觀察一天（次

日）後出院。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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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生還因素 

1.15.1 緊急逃生 

飛航教師訪談資料顯示，飛機迫降於海上大約 1 至 2 秒時間，大量的

海水便快速湧進艙內，在還可以呼吸時呼籲其他組員儘快解開安全帶，在

當時下達指令時亦同時操作解開安全帶的動作，當解開安全帶時，頭部已

經浸到水裡並喝到海水，不記得艙門是如何開啟，見到狹縫便游出去了，

是第一個出駕駛艙，也是第一個到達海面上的飛航組員。（該型機緊急裝備

及出口詳如圖 1.15-1） 

學習駕駛員甲訪談資料顯示，飛機落於海上時，便立即將前座艙門打

開，接著聽到飛航教師要大家解開安全帶，學習駕駛員甲動作稍慢一點，

且又找了一下安全帶，而事故機下沉的速度相當快，未料此時前座艙門也

因此一度蓋上了，令學習駕駛員甲相當緊張，最後成功將前座艙門再次推

開後出艙。過程中未注意要閉氣而吸入很多海水，出艙後看到上方飛航教

師的腳，便循著並抓到飛航教師的腳游出水面。學習駕駛員甲與飛航教師

會合後立即相互協助對方將救生衣充氣，便一同朝飛機方向呼喊學習駕駛

員乙的名字，並焦急的等待著。 

學習駕駛員乙訪談資料顯示，當飛機撞擊到海面上時，幾乎是毫髮無

傷，也知道要解開安全帶準備逃生，由於坐在後座，飛機撞擊時機頭開始

進水，飛機以相當快的速度下沉，學習駕駛員乙解開安全帶的當下，因為

前方的海水不斷朝後面灌進來使其無法以穩定的姿態離開後座。艙內一片

漆黑，因水由前方傾注，難以由前方脫逃，便想由旁邊側門出艙，起初用手

觸摸確定自己是在左邊的位置，接著一度嘗試拉逃生門，學習駕駛員乙清

楚地記得開啟艙門的 3 個步驟，第一是按壓第一道卡榫解開固定銷，第二

是拉起把手，第三是將把手向外推，也確實按記得的步驟執行解鎖，但卻

無法將後座艙門推開，研判可能因外部海水的壓力所致。學習駕駛員乙二

度嘗試該程序都無法將後座艙門推開，此時已嗆了兩口水，便試圖尋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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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因衝擊時造成的開口逃生，於是往另一邊摸索（右邊），最後在前座

艙兩個椅子中間發現一個洞口，便試著由洞口逃脫，且順利鑽出駕駛艙，

此時飛機已完全沒入水中。學習駕駛員乙知道要往水面上游，但四周漆黑

的海水中無法辨識方向，猛然看到上方有一微亮光點，透過機身白色部分

的反光判斷是海面方向，便盡力游出海面。事後學習駕駛員乙表示此次海

上迫降漏了某些步驟，包括迫降前要先解開門閂，若機身已進入水中是無

法推開的，第一時間前座艙已經完成解鎖動作，而學習駕駛員乙並未料及

須事先解開門閂，再者座位於右後席，在繫著安全帶的情況下是無法觸及

左後艙門將門把解鎖。 

 

圖 1.15-1緊急裝備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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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水面待援及獲救 

依據組員訪談紀錄，當 3 名組員陸續游上水面會合後，最後游出水面

的學習駕駛員乙於逃生過程中嗆水，飛航教師立即幫他拉救生衣拉環使其

充氣，三人彼此拉著衣服或拉著手，試圖盡量不分散，互相激勵，並討論如

何得到救援。適時正值夏天，海水溫暖，天色未黑仍看得見雲色，也看得見

彼岸，但海上沒看見作業的船隻，飛航教師表示印象中覺得離岸應是 15海

浬，約略是 20公里，學習駕駛員乙建議大家節省體力為策，若因費力而失

溫恐難以維持至救援到來。 

等待救援的三人，曾討論如何增加被搜救人員發現的能見度，他們認

為單靠救生衣的辨識面積是不夠，況且 3 人救生衣上的燈都未發亮，飛航

教師脫下白襯衫制服，鋪平於海面上擬加大視覺面積，但效果不彰，便將

脫下的襯衫繫在兩位組員的救生衣上保持相互不分離，又得以減少拉著彼

此的負荷。接著飛航教師揮舞著脫下的反光衣，企圖讓搜救人員看到，飛

航教師表示以上方法為當下情況較有效的作為。由於附近無較靠近的人煙，

求生哨的作用當下無法發揮功效。 

由迫降飛機出艙到被救援歷時約 1 個小時，過程中空中勤務總隊（以

下簡稱空勤總隊）直升機一共來了 3 趟，第 1 趟及第 2 趟都是繞著飛機落

海附近搜索，組員的位置並沒有被發現，直到第 3 趟應是發現目標物才直

接朝向 3人飛來。 

空勤總隊採直升機吊掛垂降救援方式執行人員吊掛，考量學習駕駛員

乙當時可能狀況較稍差，所以讓學習駕駛員乙先行上機，接著是學習駕駛

員甲上機，此時海巡署救援船也趕到落水人員位置，飛航教師狀況良好，

便搭上救援船，三人被救援後皆送往小港醫院進行醫救治療。 

1.15.3 緊急應變相關程序 

安捷水上迫降緊急應變相關內容編撰於航務手冊，其附錄 11，包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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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安全應變作為： 

3.安全帶及肩帶繫妥； 

7.以摺疊之外套或類似物件保護頭部以防撞擊； 

10.救生衣及救生艇於艙外時充氣等。 

安捷航務手冊水上迫降操作相關內容雖編列於航務手冊附錄 11 水上

迫降操作程序中，但未見於水上及陸上緊急應變程序。 

1.15.4 緊急裝備相關規定 

一、 機載緊急裝備 

有關機載緊急裝備項目編撰於航務手冊附錄 14 中，詳如 DA-40NG機

載緊急裝備清單如下表 1.15-1。 

表 1.15-1 DA-40NG機載緊急裝備清單 

DA-40NG機載緊急裝備清單 

品 名 數 量 位 置 備 註 

1 急救包 1 後行李艙  

2 斧頭 1 副駕駛座椅下方  

3 滅火瓶 1 副駕駛座椅後方  

4 手電筒 1 正駕駛左側置物袋內  

5 緊急定位發報機（ELT） 1 後機身航電艙後方  

6 救生衣 3* 
前座：直接穿戴 

後座：後行李艙6 

*依照機上實

際人數量調整 

安捷有關後座人員救生衣穿戴規則於事故前即有規定必須直接穿戴，

因此事故航班 3 名組員皆直接穿著救生衣，唯救生衣上的燈都未亮，且機

上並未配置如煙火信號彈、防水手電筒及海水染色劑等可增加被發現機率

之求生裝備。依據安捷採購救生衣 EAM Bravo公司提供之使用手冊顯示，

                                           

6 事故航班 3 名組員皆直接穿著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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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型救生衣符合技術標準規定（technical standard order, TSO）並獲得美國

聯邦航空總署核准，為飛航組員及乘客皆可使用之類型。此外，手冊 4.0章

節有關救生衣上定位燈/電池組件是依據 FAA TSO-C85 規定所配置，啟動

機制為當電池浸入水中時，燈即會發亮，正常電池入水使用時限為 8小時。 

事故後，安捷欲檢視三位組員所著救生衣，但因遺留於救援單位中已

不知去向，故而抽檢同批救生衣電池狀況，發現定位燈遇水後會自動啟動

並發亮，但亮度不高，初判電池續電力不足導致亮度不高且發亮時間不長。

安捷表示，依據 EAM Bravo 公司提供之使用手冊，救生衣應至少每 90 天

執行一次檢查，檢查項目包括：1.目視檢查：僅針對救生衣之外觀，檢查組

件的外蓋、充氣裝置及是否有撕裂孔或穿孔損壞等。2.電池檢查：目視檢查

電池是否有膨脹、破裂等但未包含電池續電力檢查。3.洩漏檢查：以口吹方

式使救生衣膨脹，經 11到 12小時觀察救生衣的硬度判斷洩漏狀況。此外，

原廠也建議每 2年需送回原廠執行週期檢查。 

安捷現行救生衣檢查項目 2.電池檢查：目視檢查電池是否有膨脹、破

裂等但未包含電池續電力檢查。惟本案救生衣電池於每 2 年需送回原廠執

行週期檢查屆期前，發生定位燈遇水後不亮或亮度不高之狀況。 

二、 一般飛航作業緊急求生裝備： 

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四章一般飛航作業，緊急求生裝

備相關規定如下： 

第 292 條 機長應於航空器起飛前確使組員及乘員知悉下列裝

備之位置及使用方法，並提供書面使用說明： 

ㄧ、座椅安全帶。 

二、緊急出口。 

三、救生背心。 

四、氧氣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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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乘員個別及共同使用之其他緊急裝備。 

第 329 條 越水飛航之飛機飛越距陸岸達五十浬以上者，應具

備供機上每一人員使用之救生背心或個人浮水器具，始得飛航。 

越水飛航之飛機飛越距陸岸飛航時間超過三十分鐘或達一百浬

以上，機上應裝置下列求生裝備，始得飛航：  

一、供飛機上每一人員使用之附有電力發光裝置之救生背心。  

二、適當數量之救生艇供機上全部人員使用。  

三、每一救生艇至少備有一具煙火信號產生器。  

四、一具自動便攜式緊急定位發報機。  

五、符合民航局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核定採用國際間通用

之適航標準之救生索。  

救生艇、救生背心及信號設備之裝置處應予明顯標示，且於水上

迫降時便於取用。  

救生艇上應具備適合所飛航地區，足以求生之維持生命物品。 

三、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空勤總隊直升機/定翼機緊急裝備分為機上及個人裝備兩類: 

1. 機上裝備:包括自動充氣式救生艇(含信號手電筒、手持信號

彈)、發煙彈等。 

2. 個人緊急求生裝備:包括救生衣、雷射信號燈、反光鏡與哨子、

工具鉗、手電筒、求生燈、水中呼吸器、信號發射器、個人求

生包、求生刀、指北針及海水淡化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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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水上迫降之安全教育及強化作為 

事故發生後，安捷於民國 107 年 7 月 12 日提報給民航局一份 AFA72

飛航事故強化計畫，有關未來遭遇水上迫降之安全教育及強化作為，摘錄

如下： 

 學習駕駛員在未來執行單飛前所必須完成的筆試測驗中，將增加緊

急降落及水上迫降等相關程序的題目； 

 在自用駕駛執照訓練第一階段，將增加緊急降落及水上迫降等相關

程序的提示作業； 

 學習駕駛員的各個階段考驗中，將會詳細的測試包括緊急降落及水

上迫降等相關緊急程序； 

 安捷的飛航教師在重返飛行教學前，須在模擬機上通過包括水上迫

降的緊急與不正常程序評估； 

 航務手冊附件 11 中的水上迫降程序，將會護貝後加入緊急與不正

常程序檢查表。 

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發動機拆解 

民國 107年 7月 16日本案調查小組至豐年機場執行殘骸檢視及發動機

拆解。事故發動機因曾浸泡於海水，自海水中撈起後多處金屬組件外部有

氧化現象。大量滑油於事故發生時洩漏，僅部分滑油仍殘存於發動機內部

管路及油槽內。冷卻水箱內冷卻劑於飛機打撈上岸過程中受海水汙染。發

動機拆解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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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缸排氣管外部有燻黑及黑色油漬殘留（圖 1.16-1）。 

 

圖 1.16-1第 4缸排氣管 

渦輪增壓器排氣管外部有燻黑現象（圖 1.16-2）。 

 

圖 1.16-2渦輪增壓器排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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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增壓器排氣驅動端外部鏽蝕，進氣口有油漬殘留（圖 1.16-3）。 

 

圖 1.16-3 渦輪增壓器排氣驅動端 

熱交換器進氣口有黑色油漬殘留（圖 1.16-4）。 

 

圖 1.16-4 熱交換器進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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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分離器呼吸管路破裂，注油器蓋下殘有油漬（圖 1.16-5）。 

 

圖 1.16-5油氣分離器呼吸管 

第 3、4缸氣缸頭進排氣口裂痕（圖 1.16-6）。 

 

圖 1.16-6 氣缸頭進排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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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缸壁有縱向磨擦痕跡，第 2及 3氣缸間缸壁裂痕約 1吋（圖 1.16-7）。 

 

圖 1.16-7 氣缸（左）及第 2、3氣缸壁（右） 

由左至右依序為第 1缸至第 4缸活塞自發動機卸除後情形，如圖 1.16-

8。 

 

圖 1.16-8 第 1缸至第 4缸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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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缸活塞破洞約 0.5吋（圖 1.16-9）。 

 

圖 1.16-9 第 4缸活塞破洞 

1.16.2 發動機檢測及研究 

事故發動機於民國 107 年 9 月 12 日送抵 Austro Engine 發動機製造廠

進行檢測及研究，本會於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取得檢測報告，報告編號

Doc. No. E4.07.07（附件 1）。 

依該報告結論所述，最可能造成發動機失效之因素是第 4 缸活塞損壞

導致，活塞裂縫沿著活塞銷軸延伸至活塞內杯（piston bowl）底緣，並於活

塞內杯向外產生破孔，詳圖 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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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0 第 4缸活塞破損狀況及結構敘述 

報告中指出，第 4 缸活塞破裂，可能係因注油器劣化使燃燒負荷

（combustion loads）增加，以致活塞冠彎曲負荷（bending loads）增加，導

致疲勞裂紋發生。檢測發動機 4 個氣缸內之 4 具注油器（injector）結果發

現，第 4缸注油器內部引導閥磨損且有孔蝕7（cavitation erosion）現象，導

致第 4 缸曾因產生不正常高注油量，造成活塞局部受熱，最終造成發動機

失效。 

                                           

7 孔蝕是金屬表面上的真空氣泡向內坍縮引起的特殊侵蝕形式，此現象常見於流體的速度及壓力參數突

然變化，如水力渦輪葉片，推進器，攪拌器葉片、超音波振盪元件等。平順的表面可以減少形成真空

氣泡的潛在條件，避免液體在壓力速度條件改變達到汽化條件形成蒸氣泡，故孔蝕一旦開始對表面產

生磨損，便會加速其表面的劣化。材料的硬度、表面的粗糙度、液體與接觸表面的溫度、液體流速或

壓力的改變、液體流路的壓差及設計等皆為常見的幾種影響因子。 



 

31 

 

檢測報告中目視檢查項目指出，第 2 及 4 號注油器控制油室內部導閥

之 A閥口已磨損劣化，且第 3號也開始有磨損的現象，詳圖 1.16-11至 12，

其他注油器內部組件無顯示不正常磨損。此劣化並非因燃油受汙染而導致

注油器受損，可能因燃油流速急遽減速造成的氣泡所致。 

 

圖 1.16-11  4具注油器進油口及機構圖解 

 

圖 1.16-12  4具注油器控制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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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報告所述可能之事件序原文（詳附錄 4）翻譯如下： 

 導閥之 A閥口因孔蝕有材料減損脫落的現象，使導閥之密封

效果不佳。 

 因異常增加的注油量使活塞冠溫度升高。 

 活塞冠靠近活塞杯邊緣的材料受熱產生塑性變形而擴張；當

於冷卻期間塑性變形使活塞冠緊繃產生張力，在材料最脆弱

的地方產生矽相結晶（silicon-phase）的區域即是初始裂痕生

成處。 

 在活塞達到內部冷卻以前，每次的注油燃燒會使裂痕往材料

更內部增長。 

 燃燒氣體通過裂縫且突破一缺口，使該氣缸壓縮壓力不足無

法點火，造成發動機整體轉速有擺盪的現象。 

 從燃燒室到曲軸箱的連接導致由活塞冷卻噴嘴將大量滑油導

入燃燒室，並經由排氣通道排出。 

 在氣缸中的每個進氣循環使曲軸箱被增壓的進氣過度加壓，

導致通過發動機油分離器的空氣流量增加，使部分滑油從呼

吸管排出。 

 透過上述兩個滑油洩漏的途徑（部分滑油從發動機燃燒循環

系統排出，一部分油從排氣管排出），使油位迅速下降。 

1.17 組織與管理 

無相關議題。 

1.18 其他資料 

1.18.1 飛航操作相關資訊 

1.18.1.1 緊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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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飛航過程，自發動機發生問題到航機迫降海面，飛航組員執行了

ENGINE TROUBLESHOOTING IN FLIGHT、OIL PRESSURE、RESTARTING 

THE ENGINE IN FLIGHT、及 EMERGENCY LANDING等緊急程序。相關程

序收錄於民國 104年 8月 31日民航局同意備查之 Diamend DA 40-NG飛航

手冊修訂第一版。 

1.18.2 水上迫降 

1.18.2.1 水上迫降程序 

安捷要求飛航組員在執行越水飛航任務時，必須全程穿著救生衣，並

參考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發布的航空資訊手冊（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manual, AIM），編撰水上迫降相關內容，置於航務手冊附件 11中，惟該附

件內容未列入緊急與不正常程序檢查表，節錄如下： 

DITCHING – DA40 

1. Rad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MIT MAYDAY (on 121.5 MHz) Give location, 

intentions and SQUAWK 7700. 

2. Heavy Objects in Cabin. . . .. SECURE (if passenger is available to assist) 

3. Seat Belts, Shoulder Harnesses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URE 

4. Wing flap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LL DOWN 

5. Pow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 KIAS 

6. Approach 

a. High Win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O THE WIND 

b. Light Winds, Heavy Swells . . . . . . . . . . . . . . . . PARALLEL TO SWELLS 

7. Face . . . . . .CUSHION at TOUCHDOWN (with folded coat or similar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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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ouchdown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EST PRACTICAL AIRSPEED 

9. Airpla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ACUATE 

10. Life Vests and Raft . . . .. . . . . . . . . . . . . . . INFLATE (when outside cabin) 

WARNING 

The airplane has not been flight tested in actual ditchings, thus the above recommended 

procedure is based entirely on the best judgment of Apex Flight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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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2 水上迫降宣導 

根據安捷提供的資料，在平日訓練的飛行前提示、訓練飛行過程、以及

在各項考試過程中，飛航教師會詢問或教導學習駕駛員水上迫降的技術與

觀念。 

民國 107年 6月 14日，安捷召開了一次安全會議，議題之一即為宣導

水上迫降的技術及注意事項。其內容包括航務手冊附件 11中之水上迫降相

關程序及內容。此次事故中的學習駕駛員乙有參加該次的安全會議。事故

飛航教師及學習駕駛員甲，則是於 6月 17日的電子郵件中，收到該次安全

會議的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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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訪談資料 

1.18.3.1  飛航教師訪談摘要 

此次的飛行訓練任務是由豐年機場起飛，到小港機場執行儀器進場，

接著執行一個標準的儀器離場後返回豐年機場。受訪者坐右座擔任監控駕

駛員，學習駕駛員甲坐左座擔任操控駕駛員，另後座有一名學習駕駛員乙

擔任觀察員。 

事故航班由豐年機場富岡ONE離場，預計由航路B591飛往小港機場，

做恆春 1K 到場程序後，執行小港機場 09跑道 ILS進場。巡航高度為 8,000

呎。起飛前檢查一切都正常，起飛、爬升一直到 8,000 呎平飛也都沒有問

題。沒有任何儀表出現不正常顯示，發動機滑油指示也正常。約飛過恆春，

航管指示下降到 3,000呎執行小港機場 09 跑道 ILS進場。約飛過小琉球附

近約 3 到 4 分鐘，學習駕駛員甲發現飛機有震動的現象，機上 3 人也聞到

了異味，起初以為是高雄附近會飄一些油煙味，但過 2、3秒後味道越來越

濃，像滑油燒焦的味道，飛機震動也更明顯，因此確定飛機有狀況。 

狀況發生大概 10 幾到 20 秒後，決定要趕快落地，便向航管請求雷達

引導小港機場落地。接著就看到飛機儀表顯示的 ECU A 跟 B 同時失效顯

示，受訪者就決定接手飛行，由學員幫忙做 ECU A/B同時失效的檢查程序，

程序是先將發動機油門設定至慢車一秒鐘，再把發動機油門推到轉速 1,975 

rpm，接下來檢查動力是否有耗損。當時發現發動機動力指示一直在 60%擺

動，發動機負載有 60%幾，但是飛機速度沒有跟上來，確定發動機發生狀

況，便向航管宣告 pan-pan請求儘速降落。接著看到低油壓的警示，學習駕

駛員甲立即執行滑油壓力檢查程序，才執行幾秒鐘發動機就自動停止，螺

旋槳停止旋轉。於是開始執行發動機重新啟動程序，但是無法重新啟動發

動機，就跟高雄小港近場臺宣告 mayday，表示將迫降在小港機場西南面約

16、17浬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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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從開始沒有動力準備下降時高度大約是 2,500呎到 2,300

呎，從發現震動、聞到味道、到 ECU A/B失效大約是 10秒左右。發現沒有

辦法重新啟動發動機時高度大概 1,100到 1,200呎。 

航機在 8,000呎平飛的時候速度大概是 120浬，下降到 3,000呎左右也

保持差不多 120浬/時。當聞到味道發現發動機有問題開始執行處理程序時

速度約保時 100浬/時左右。在執行發動機重新啟動時速度大約維持在 88浬

/時最佳下滑速度，後來就一直維持 88浬/時直到迫降水面時才減速。 

整個過程中總共執行了 ECU A/B失效、低滑油壓力、發動機重新啟動、

及緊急降落等 4項程序。迫降前將發動機電門及油門關斷，燃油閥轉到 off

位置。受訪者沒有做過水上迫降的實際訓練，但是認為應該把速度降到越

慢越好，大概是降到 67 到 68 浬/時左右，接觸水面的時候因為在看外面，

沒有注意到速度，是以一般的落地方式但比平常落地速度較慢的方式來執

行水面迫降。降落前有請學員先將安全帶繫緊，並尋看周遭堅固物保護頭

部，做預備衝擊的姿勢，並將前座艙門解鎖，準備逃離座艙。迫降時飛機並

沒有翻滾，後來機頭向下先下沉。有看到右機翼跟機尾的部分是完整的，

飛機的尾部可以看到黑色的油漬，幾乎是全黑的，衣服也有沾到油漬。海

面有一些浪但是沒有看到白浪，浪不算很大。 

過去曾經和日籍教官飛行時碰到飛機漏油8的情形，當時也是飛機抖動，

但是儀表並沒有不正常的顯示。由於當時在花東縱谷，就返航落地，並沒

有發生事故。落地後才發現有漏機油的狀況，飛機底部有黑色的機油。 

1.18.3.2  學習駕駛員甲訪談摘要 

此次的飛行訓練任務是由豐年機場起飛，到小港機場執行 ILS 09儀器

進場，接著儀器離場後返回豐年機場做 LDA進場。起飛前加滿油，39加侖

                                           

8 此事件與本事故為非同一架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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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可飛 5小時。 

起飛是由豐年機場富岡 ONE離場，航管雷達引導直飛恆春，接著往高

雄小港。航管指示由巡航高度 8,000呎下降至 5,000呎，再下降至 3,000呎。

下降到 3,000呎前一切都正常，進場檢查程序也都執行完畢。忽然發現飛機

有明顯的抖動，聲音異常，也聞到異味，發動機負載有大概低 10%的跳動，

接著就看到主要飛航顯示器上顯示 ECU A跟 B失效，就將飛機交給飛航教

師操控飛行，自己則協助執行檢查程序。ECU A及 B檢查程序約做到 3分

之 2，就看到滑油壓力紅燈亮，OIL顯示直接跳到 0。此時翻到滑油壓力檢

查程序，但做得不多，發動機便熄火（flame out）。 

在水上迫降前，和飛航教師都同意不使飛機姿態機頭朝下落水（nose 

down），要將飛機操作至接近失速再落水。落水前先將前座艙門閂解開，落

水即可逃生。飛航教師首先出艙逃生，學習駕駛員甲安全帶解慢了些，又

被座艙蓋稍有阻擋，出去後看到飛航教師在附近，不記得是否有看到飛機，

學習駕駛員乙稍後亦出艙游出水面，前後時間大概不到 1分鐘。 

1.18.4 普通航空業航空器應用 ADS-B系統概況 

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broadcast, ADS-

B）為一種航空器全自動位置發報系統，其原理為航空器透過機載衛星導航

系統確定自身位置，並通過機載發射器（ADS-B Out）進行定期廣播，附近

裝有接收基站（ADS-B In）之其他航空器或地面接收站即能接收並追蹤發

信航空器之位置。 

隨著全球新一代飛航管理系統相關技術發展、衛星導航技術的成熟以

及網路科技的發達，安裝 ADS-B系統的航空器以及相關網路資源日漸普及，

在某些航管雷達覆蓋不足的區域可利用 ADS-B做為次級雷達之替代品，以

進行空中交通管制。 

其中民航局依「臺北飛航情報區通訊、導航、監視與飛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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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ATM）發展建置計畫」規劃，將 ADS-B接收基站資料匯入 CNS/ATM

系統，以充分發揮航管自動化系統功能，目前已在臺中清泉崗、金門尚義、

臺東豐年、花蓮、南竿、澎湖等機場及大屯山、高雄壽山、三貂角、金門北

側（太武山和金沙）計 11 個地點設置 ADS-B 接收基站。於臺北飛航情報

區，除接近情報區邊緣之航路外，3,000 呎以上皆為 ADS-B 之監視涵蓋範

圍；另外，金門區域可接收至海平面之 ADS-B信號，臺灣東、西部及離島

除山區外，涵蓋範圍為 1,000呎以上，花東縱谷區域因基站位置受海岸山脈

影響，於 3,000呎以下空域之接收涵蓋區域較少。 

除在航管領域外，ADS-B於失事航機搜救或飛航事故調查中亦具備類

似航管雷達之航跡重建能力，加上於網路上即時傳遞的特性，已成為飛航

事故發生時第一時間可供收集的主要資訊之一。 

依據本會民國 107 年國籍航空器紀錄器普查資料及電話訪察結果，截

至民國 107 年 12 月我國普通航空業及公務航空器計 58 架，其中已安裝

ADS-B Out設備者有 17架，多為商務噴射機或是具備新式航電設備之直升

機，安裝比例約為 29%，其餘未安裝之航空器，包含本案事故機 DA-40NG

型機在內，多為屬於選配功能或較老舊之機型。 

經查本會近十年飛安統計，我國近十年共發生 13件國籍普通航空業及

民航直升機飛航事故，其中 5 件為致命飛航事故，造成機上 13 人死亡；5 

次飛航事故中造成 4 架直升機全毀或人員死亡，另 1 件固定翼飛機飛航事

故，造成航空器全毀及人員死亡。普通航空業 10 年之平均事故率為 35.64

次/100,000小時，致命事故率為 13.71次/100,000小時，全毀事故率為 16.45

次/100,000小時。 

與上述數據比較，我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渦輪螺旋槳機 10年全毀平均

事故率為 3.69次/1,000,000飛時，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渦輪噴射機 10年全

毀事故率為 0次/1,000,000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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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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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分析 

本事故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 72小時之

休息及活動正常，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精影響，

該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 

本事故分析包含： 發動機失效、生還因素、航機操作及 ADS-B應用於

普通航空業航空器等議題，分述於後。 

2.1 發動機失效 

2.1.1 發動機注油器及活塞損傷 

依據 1.16節內容所述，活塞內杯底邊緣在破孔前已產生裂痕，其金相

檢測活塞的材料無異常，觀察活塞內杯底邊緣出現嚴重的矽相結晶（如圖

2.1-1），依此研判裂縫可能因不正常的燃油噴注量，受力負載增加使鑄造表

面快速結晶所致。 

發動機注油器中的控制閥係以進出燃油壓差控制油室間的壓力，若內

部閥座（seat）孔蝕可能導致內漏，影響注油器控制油室內壓力的平衡，使

經過計算的閥瓣開啟時間增加，注油時間延長，使供油量過多，造成燃燒

室工作溫度不正常過高，以致金屬特性改變及後續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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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活塞破壞檢測金相分析 

事故發動機於活塞破損後，滑油自該破損處溢出進入氣缸燃燒室，並

自排氣管排出；滑油異常排出的另一途徑，是因氣缸的進氣循環受到異常

的增壓進氣，使滑油分離器內的氣體流率增加，以致部分高溫滑油自油氣

分離器呼吸管排出（詳圖 1.16-5），呼吸管因無法承受高溫而破裂。上述兩

個途徑造成事故發動機在短時間內大量失去用於潤滑及散熱之滑油，使氣

缸操作溫度急遽上升，大量排出的滑油附著於兩排氣管出口及飛機尾部下

機身蒙皮。 

綜上並參照發動機原廠報告結果（詳 1.16），並依據紀錄器資料及發動

機拆檢結果顯示，因第 4 缸注油器的孔蝕現象造成其內部材料脫損且油室

導閥鬆脫，導致注油量增加造成第 4 缸活塞冠頂面或內杯局部的積熱，該

區域因不正常受熱使材料金相改變，結構的強度降低，並因彎曲應力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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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杯產生起始裂縫，於燃燒行程中，燃燒的高壓氣體將此裂縫壓擠進而

產生破孔，於後續一連串活塞行程中，第 4 缸活塞下方滑油槽內之滑油經

由此破孔排出，直至滑油耗盡。該缸活塞失去滑油冷卻及潤滑受熱膨脹，

與氣缸產生直接磨擦造成卡滯，此時發動機便開始產生明顯轉速擺動的現

象；當燃燒室壓縮壓力不足以使氣缸內油氣正常進行點火燃燒，導致發動

機熄火，詳圖 1.11-4 中約於 1700:00 時 OILT、OILP、PWR 參數，最終約

於 1704:00時發動機停止運作。 

2.1.2 E4系列發動機注油器相關維護計畫及文件 

依據事故發動機維修手冊 E4.08.04 於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發布之版

本中，除發動機於使用 1,800小時或 12日歷年必須執行翻修外，無其他針

對注油器訂定之定期檢查或更換項目。其 EMM 05-30章節，針對 E4P型發

動機之定期維修檢查中指出，E4P 型發動機需於每 900 飛行小時進行注油

器更換，但 E4型發動機無此項要求。 

事故後發動機製造廠 Austro Engine 公司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發布

之強制技術通報 No. MSB-E4-025，訂定 E4型發動機注油器使用壽限為 900

飛行小時，並提供其尚未達或已超過使用時間門檻的因應做法，以建立 E4

型發動機之注油器使用時間管制機制，顯示注油器在使用超過 900 飛行小

時的使用壽限，可能增加注油器噴油功能劣化以致發動機失效的風險。 

2.2 生還因素分析 

本節主要分析此事故中生還因素、緊急逃生應變及逃生裝備相關議題。 

2.2.1 緊急逃生應變 

飛航教師決定於海上迫降時，電門未關斷前利用艙內麥克風，要求學

生駕駛員繫緊安全帶及做好撞擊準備，當飛機落於海上時，亦下達解開安

全帶之指令。飛航教師由學習駕駛員甲於飛機迫降時即開啟之前艙門離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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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駕駛員甲解開安全帶時，飛機已開始下沉，致前艙門遭水壓蓋上，試

推數次後將門推開離艙；學習駕駛員乙坐於後艙，計操作左側門開門程序 2

次皆未能開啟，繼而摸索至前艙尋找離艙出口，後發現兩駕駛座位間一開

口而離艙。 

依據航管對話抄件紀錄顯示，事故機於 1702:55 時向航管宣告急迫情

況，不到 2分鐘，於 1704:42時又宣告遇險情況，飛航教師在決定並執行海

上迫降程序之時間很短，除了操作航機還需指導 2 名學習駕駛員繫緊安全

帶及做好防撞姿勢等迫降準備，待飛機於海上迫降後，又以指令要求學習

駕駛員解開安全帶出艙，在這樣短暫且緊急情況下，飛航教師尚能善用資

源完成飛機迫降程序，再則 2 名學習駕駛員臨危時仍能依艙門開啟步驟開

門，雖受水壓致艙門無法開啟，仍盡力推開門或積極尋找出口，使得全員

得以全數離艙。 

此次飛航教師執行的水上迫降相關內容，雖編列於航務手冊附錄 11水

上迫降操作程序中，但未見於水上及陸上緊急應變程序，可能影響飛航組

員於遭遇緊急狀況時之應變。若能彙整各種類型（水上及陸上）緊急應變

程序，並排入安全教育課程或飛航組員行前提示項目，可增加飛航組員於

遭遇緊急狀況時之應變能力。 

2.2.2 逃生裝備-救生衣 

2.2.2.1 救生衣 

安捷要求飛航組員在執行飛越水面的飛航任務時，必須全程穿著救生

衣，故該機落海後 3 名組員皆穿著救生衣離艙，游出水面也順利完成救生

衣充氣，惟 3員救生衣上的定位燈於事故當時皆未發亮。 

安捷現行救生衣檢查項目 2.電池檢查：目視檢查電池是否有膨脹、破

裂等但未包含電池續電力檢查。惟本案救生衣電池於每 2 年需送回原廠執

行週期檢查屆期前，發生定位燈遇水後不亮或亮度不高之狀況。安捷應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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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原廠有關電池續電力檢查之方式，並增列於每 90天的服務檢查工作單內

管制執行，或其他可確保電池蓄電力之方法，避免類似救生衣定位燈遇水

後不亮之情事發生。 

2.2.2.2 其他逃生裝備 

依據 1.15.4 緊急裝備相關規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四章一般

飛航作業，第 292 條及第 329 條規定航空器安全裝備除應包括座椅安全

帶、緊急出口、救生背心及氧氣設備、救生艇及煙火信號生器外，尚包括供

乘員個別及共同使用之其他緊急裝備，而這些緊急裝備則由航空業者依需

求自行訂定。 

另參考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求生裝備，因其任務包括救災、救難、觀測

偵巡、運輸及救護等，故不論是機上或是個人緊急求生裝備都較為完備。

安捷可視需求選擇配置涉水飛行之求生裝備，如救生艇、海水染色劑、手

電筒、信號彈等，以提升飛機執行海上迫降時人員求生之機率。 

2.3 航機操作 

事故機為單發動機飛機，當發動機於進場過程中失效，飛航組員依當

時所呈現的狀況，執行各項因應程序，最終因無法於空中重新啟動發動機，

迫降於海面。依據安捷相關手冊、飛航組員訪談及航管錄音抄件，飛航組

員處理緊急狀況所執行之程序及水上迫降過程，符合各項程序之規範。 

且飛航組員於確認發動機失效後，向航管宣告遇險情況，並於迫降前，

將航機所在位置提報給航管，加速搜救任務之執行。 

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安捷於安全會議宣導水上迫降的技術及注意事項，

其內容中之水上迫降相關程序，有助於飛航組員處理此次事故之緊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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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DS-B應用於普通航空業航空器議題 

本會過去面對普通航空業及公務航空器的飛航事故調查，存在三大困

難及挑戰：多屬偏遠山區，沒有飛航紀錄器，缺乏地面助導航設之相關證

據9。本會近年針對普通航空業及公務航空器事故之飛安改善建議10，多著

眼於安裝簡式紀錄器以滿足日常飛航監控及事故調查需求，然對無飛航紀

錄器且於山區作業之航空器力有未逮，如民國 101 年 BN-2 型機事飛航事

故，因山區缺乏雷達涵蓋而致第一時間搜救人力未投置於正確之目標區，

失聯後 2 日才於雷達消失點 18 公里之外發現殘骸，又如民國 105 年 Bell-

206型機飛航事故，亦因缺乏飛航軌跡資訊造成飛航經過判讀之困難。 

綜上所述，考慮安捷主要飛行訓練區域包含花東縱谷、綠島及蘭嶼等

區域，且航空器未具備 ADS-B out 裝備，如於前述區域遭遇緊急情形致高

度下降，可能發生失聯後定位困難或因航空器裝備損毀致缺乏航跡資訊，

衍生後續搜救或調查困難之情形。經查飛機製造公司 Diamond 新製造出廠

之 DA40NG 及 DA42NG 飛機可具備 ADS-B Out 輸出能力，安捷可洽 

Diamond 公司研擬升級現有機隊航電系統之可行性，使其具備廣播式自動

回報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以提升航跡資訊完整性。 

 

                                           

9 技術報告，「飛航事故肇因分析系統建置計畫」，MOST 105-3114-Y-707-002，科發基金管理會補助計

畫成果報告 
10 ASC-ASR-05-01-012, ASC-ASR-11-02-022, ASC-ASR-13-0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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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三類

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及

「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

重要因素，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與造成本次事故發生息息相

關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影響飛航安全之潛在風險因素，包括可能間接導

致本次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以及關乎組織與系統性風險

之安全缺失，該等因素本身非事故之肇因，但提升了事故發生機率。此外，

此類調查發現亦包括與本次事故發生雖無直接關聯，但基於確保未來飛航

安全之故，所應指出之安全缺失。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待決疑慮之作

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係屬大眾所關切，且常見於國際民航組織（ICAO）

事故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

航安全目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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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因發動機注油器孔蝕劣化，使注油量異常增加，造成第 4 缸活塞

冠遭受不正常熱應力產生破孔，滑油自破孔洩漏盡，最終導致發動機熄

火失去動力。（1.16.2, 2.1.1）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依據原廠發動機維修手冊，事故發動機於使用 1,800小時或 12日歷年須

執行翻修，翻修前無針對注油器進行檢修之要求。原廠檢測報告指出事

故發動機注油器於使用超過 900 飛行小時後注油器噴油功能劣化，增加

發動機失效的風險。（1.6.3, 1.16.2, 2.1.2）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安捷航務手冊水上迫降操作相關內容雖編列於航務手冊附錄 11 水上迫

降操作程序中，但未見於水上及陸上緊急應變程序，可能影響飛航組員

於遭遇緊急狀況時之應變。（1.6.2, 1.16.2, 2.2.1） 

2. 安捷現行救生衣檢查項目 2.電池檢查未包含電池續電力檢查。本案救生

衣電池於每 2年送原廠執行週期檢查屆期前，發生定位燈遇水後不亮或

亮度不高之現象。（1.15.3, 2.2.2） 

3. 飛航組員處理緊急狀況所執行之程序及水上迫降過程，符合各項程序之

規範。（1.15.4, 2.3） 

4. 安捷現有機隊尚未具備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

民航局之 ADS-B 基站設置位置受地形影響，於低高度如花東縱谷區域

之監視涵蓋範圍亦較少。（1.18.4, 2.4） 

5. 本事故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無證據顯示飛航組

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精影響，該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

（1.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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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機事故前一周之每日檢查、飛行前/後檢查紀錄及事故發生前一個月

內飛機維護紀錄簿以及飛機及發動機定檢工單，均無異常登錄。檢視事

故機適航指令無應執行未執行項目。（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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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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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飛安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基於 Austro Engine 發動機製造公司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發布強制

技術通報 No. MSB-E4-025；EASA 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5 日發布適航指令

No: 2019-0041；民航局核准前述維護計畫並於民國 108年 2月 27日發布適

航指令編號：CAA-2019-02-017。另民航局核備安捷有關未來遭遇水上迫降

之安全教育及強化作為。本會認為前述措施應可改善事故發動機注油器於

使用超過 900 飛行小時後，可能發生功能劣化增加發動機失效及未來遭遇

水上迫降之風險，針對前述相關議題不再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致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 研擬救生衣電池續電力檢查或其他可確保續電力於任何時機穿戴皆具合

格蓄電力之方法。（TTSB-ASR-19-11-001） 

2. 洽飛機製造公司研擬升級現有機隊航電系統使其具備廣播式自動回報

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以提升航跡資訊完整性。（TTSB-ASR-

19-11-002）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安捷建立確保救生衣電池續電力之機制。（TTSB-ASR-19-11-003） 

2. 督導安捷洽飛機製造公司研擬升級現有機隊航電系統使其具備廣播式

自動回報監視系統（ADS-B）輸出功能之可行性，以提升航跡資訊完整

性。（TTSB-ASR-19-11-004） 

3. 評估於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系統（ADS-B）之監視涵蓋範圍受地形影響

地區增設接收基站之可行性，以提升前揭區域低高度作業航空器之動態

監控。（TTSB-ASR-19-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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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完成之改善措施 

Austro Engine發動機製造公司 

1. Austro Engine發動機製造公司於民國 107年 10月 1日發布強制技術通

報 No. MSB-E4-025。 

歐洲航空安全署 

1. EASA於民國 108年 2月 25日發布適航指令 No: 2019-0041。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 安捷依據發動機製造廠 Austro Engine 公司發布之強制技術通報 No. 

MSB-E4-025修訂維護計畫，並經民航局核准施行。 

2. 安捷於民國 107年 7月 12日提報民航局有關未來遭遇水上迫降之安全

教育及強化作為。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民航局核准事故發動機燃油注油器使用時間為每 900 飛行小時屆期更

換之維護計畫，並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7 日發布適航指令編號：CAA-

2019-02-017。 

2. 民航局核備安捷所提有關未來遭遇水上迫降之安全教育及強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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